
 

 

 

 

 

依衛生署於 92 年 4 月 23 日訂定發布施行「醫師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中第九條規定，醫師執業，應 

每六年接受下列繼續教育之課程積分達 180 點以上： 

 

1. 醫學課程醫學課程醫學課程醫學課程。。。。 

 

2. 醫學倫理醫學倫理醫學倫理醫學倫理。。。。 

 

3. 醫療相關法規醫療相關法規醫療相關法規醫療相關法規。。。。 

 

4. 醫療品質醫療品質醫療品質醫療品質。。。。 

其中第 2 至 4 項繼續教育課程積分數合計至少應達 18 點，超過 18 點者以 18 點計；且其中應包括感染管 

制及性別議題之課程。醫學課程分數應達 162 點。以上說明適用『非專科醫師』，專科醫師以有效之專科證書 

加上 18 點，直接轉換即可。 

醫師繼續教育之實施方式與積分說明中規定：參加醫學雜誌通訊課程者，每次積分二點；但超過三十點 

者，以三十點計。 

 

 

 

 

 

如何獲得通訊繼續教育積分說明 
 

臺灣醫學會出版之中文雜誌『台灣醫學』雙月刊一年六期，雜誌分『原始論著』及『醫學繼續教育』兩大 

類，每期皆安排國內頂尖專家籌畫特輯介紹最新醫學新知及醫療品質相關文章。 

為提供多元方式讓醫師取得繼續教育學分，本刊取得衛生署醫學雜誌通訊積分申請，每期有醫學課程及醫 

療品質各 2 點積分，並規劃不定期有感染管制及性別議題等文章也列入通訊積分。 

本刊與家庭醫學會合辦通訊教育積分，若同時為家庭醫學會會員更一舉數得同時取得家庭醫學會專科積分。 

 

 

 

 

一、閱讀「醫療品質專欄」文章之內容，取得醫師執業執照積分的「醫療品質」學分，答題之正確率在當期試 

題之 80 ％以上時，授予 2 點。 

二、閱讀「特輯」文章之內容，取得醫師執業執照積分的「醫學課程」學分，答題之正確率在當期試題之 80 

％以上時，授予 2 點。 

三、閱讀「特輯」文章之內容，取得家庭醫學醫學會繼續教育學分，答題之正確率在當期試題之 80 ％以上時， 

授予 2 點。 

˙ 撕下答案紙（只接受原卷，影印者恕不受理），並請在卷末以正楷填上姓名、醫師證書編號、身份證字 

號，於指定日期前寄回。 

 

 

 

 

請利用郵政劃撥註明訂購『台灣醫學』雙月刊 

戶名：臺灣醫學會 帳號：14868233 

 

 

 

 

 

 

 收 

 

 

 

 

 

 

 

費用：一年六期臺灣醫學會會員 1000 元，非會員 1500 元。 

海外一律航空訂閱一年 3000 元。 

 

 郵 政 劃 撥 儲 金 存 款 單 億 仟萬 佰萬 拾萬 萬 仟 佰 拾 元 

 

 

 

 

 

 ◎寄款人請注意背面說明 ◎本收據由電腦印錄請勿填寫 

 


